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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胜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实际控制人利虔为被告，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为第三人

●涉案的金额：无具体金额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1、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和期后利润无直接影响；

2、本判决为一审判决，尚未依法生效，根据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

2021年10月8日，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诺和” 或“公司” ）收到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14民初921号】（以下简称“《民事判决书》”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1年2月3日，公司获知原告上海君翼博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君翼” 或

“原告” ）以利虔为被告、以公司为第三人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原告上海君

翼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被告之间于2015年12月7日签署的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2.

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二、案件事实、诉讼请求及理由

（一）案件事实

2015年12月7日，上海君翼（出让方）与利虔（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出让方同意将其

在阳光诺和4.98%的股权（747516.55货币出资）转让给利虔，受让方同意接受上海君翼转让的在阳光诺

和4.98%的股权（747516.55货币出资），转让双方自签字之日起，股权交割清楚，转让前引起的债权债务

由转让方承担， 转让后再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受让人承担。 该协议为在涉案股权转让工商局登记备案版

本。当日，阳光诺和召开2015年临时股东会决议，同意上海君翼将其在阳光诺和的股权747516.55元出资

转让给利虔， 不再享有和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 同意利虔接收上海君翼转让的在阳光诺和股权

747516.55元货币出资，享有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

2015年12月31日上海君翼、陈益智等19个主体（甲方）与利虔（乙方）签订《陈益智等19名股东与

利虔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甲方合计持有阳光诺和1039.5695万

元股权， 占阳光诺和实收资本的69.30%, 乙方持有皇隆制药200万元股份， 占皇隆制药实收资本的

3.21%;甲方自愿将其合计持有的阳光诺和1039.5695万元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同意本

次转让价款由乙方以人民币现金1500万元和其持有的皇隆制药200万股股份支付，关于现金支付，上述

现金分二期支付给甲方,第一期于2015年12月31日前支付人民币500万元，第二期于2016年5月30日前

支付余款人民币1000万元；关于股份支付,乙方持有的皇隆制药200万股股份，由乙方按甲方19位股东

在阳光诺和的持股比例分别过户至甲方各股东名下， 此事在本协议生效后即由双方互相配合按照新三

板的有关规定办理。 关于该协议的履行情况，庭审中上海君翼、利虔以及阳光诺和均认可该协议已经履

行完毕，上海君翼已将其持有阳光诺和的股权（余额4.98%）转让给利虔，利虔已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

相关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于2016年3月1日已完成变更。

（二）案件理由

原告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实施过程中， 被告利用对阳光诺和实际经营情况及其了解的优势以及原

告缺乏医药行业经验恶意误导原告，通过欺诈的形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显失公平，严重侵犯了原告

股东知情权及投资收益权，故起诉。

（三）诉讼请求

原告上海君翼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1.撤销原被告之间于2015年12月7日签署的工商局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

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三、诉讼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对本案件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海君翼博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803元，由上海君翼博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1、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和期后利润无直接影响；

2、本判决为一审判决，尚未依法生效，根据结果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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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是协议各方开展合作的指导性文件，为后续推进具体合作奠定

基础。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协议签署情况

近日，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得利斯” ）与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益生股份” ）、济南舜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腾投资” ）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三方资源优势互补，助推生猪全产业链合作项目，为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贡献

力量。

益生股份是以高代次种源供应为核心竞争力的上市公司，主要引进、繁育世界优质畜禽良种并进

行推广，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祖代肉种鸡繁育企业，是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国家肉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 益生股份业务覆盖曾祖代肉

种鸡、祖代肉种鸡、父母代肉种鸡、原种猪、祖代种猪、饲料、畜禽疾病研究、奶牛养殖、乳制品加工、有

机蔬菜、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环控设备制造等领域。

舜腾投资是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注册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舜腾投资拥有专业、高效、

成长性的团队，团队成员来自银行、私募基金、证券公司等领域，拥有丰富的金融业务、投资管理、风控

管理的经验，从业经验均超过10年。 舜腾投资发挥政策性投资平台优势，基于山东省内产业布局，以

实体经济为服务主体，聚焦医疗行业、先进制造业、新能源、禽链、畜牧养殖产业链，打造“精品、服务、

新兴产业”的投资管理品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

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一）益生股份

公司名称：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积生

注册资本：99290.998万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7年4月22日

注册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朝阳街8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265627669C

经营范围：许可范围内的种鸡、种猪、商品鸡、商品猪及其衍生产品的生产、销售；禽蛋的生产、销

售；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研究、生产、销售；粮食收购；（以上项目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畜产品产

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指导、示范、技术咨询服务；有机肥料及微生物肥料、复混肥料、水溶肥料的生产、

销售；果蔬的种植、加工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益生股份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履约能力分析：益生股份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舜腾投资

公司名称：济南舜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健

注册资本：200.00万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月10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信路3号鑫苑鑫中心7号楼历城金融大厦408-5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12MA3D43KH0F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取得相关许可或备案后开展

经营，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舜腾投资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履约能力分析：舜腾投资经营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

三方合作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补，提高竞争力，推动现代农牧产业升级，打造规模化、绿

色、低碳的生猪全产业链项目，将促进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共同使命。

（二）各方责任与义务

1、各方应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积极协作，通力配合，全面保障产业链项目的顺利构建及运行。

2、益生股份负责种猪场项目的建设与运营并自负盈亏；向得利斯供应优质种猪、商品仔猪，具体

事宜由另行签订销售长期合作协议约定。

3、得利斯负责生猪屠宰、食品深加工及销售门店项目的建设与运营并自负盈亏；产品直达终端消

费者。

4、舜腾投资负责整合三方资源及社会资本，为全产业链项目提供金融服务；负责协调政府关系，

向得利斯及益生股份推荐优质项目。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将进一步稳定公司生猪原材料的供应，扩大肉制品深加工产业规模，

把握市场机遇，完善市场布局，提高产品认知度和市场占有率。 后续，公司将以现代农业为依托，与益

生股份、舜腾投资共同致力于生猪全产业链发展，通过产业链延伸、产业融合、机制创新等方式，发挥

三方的产业链整合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推动长期、稳定、全面的多领域合作。

为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创新型城乡建设精神，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战

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致富。 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

构成重大影响，将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协议各方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体的实施内容、进度和投资金

额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披露本协议的后续进展或变化，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列示如下：

序号 协议名称 协议对方 披露日期 主要内容 进展情况

1

《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北京大北农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3月

25日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与大北农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8）

协议签署后，双方未能就核

心条款达成一致，无后续合

作进展。

2

《投资合作框

架协议书》

三原县

人民政府

2020年6月

17日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

与三原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合作

框架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3）

2020年8月21日，公司与三

原县人民政府签署了《招商

引资合同书》， 拟在三原县

投资建设200万头/年生猪

屠宰及肉制品加工项目。目

前该项目正在建设当中，预

计2022年中旬竣工投产。

3

《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新疆中泰（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月

11日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与新疆中泰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5）

履行中

2、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

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未发

生变动。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限

售股份解除限售及股份减持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协议三方签署并盖章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瓷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6,29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802号文核准，本次发

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296.67万股。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778.0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2,518.6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37元/股。华瓷股份于2021年10月8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华瓷股份” 股票2,518.6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0月12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0月12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

10月1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海通证券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

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8,862,282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222,951,613,500股， 配号总数为445,903,227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44590322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852.02841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629.6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667.0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54182955%，申购

倍数为3,934.17410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10月11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10月12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1日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孩子王”、“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０８

，

９０６

，

６６７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７５８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孩子

王”，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７８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

５．７７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０８

，

９０６

，

６６７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

略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

，

０３１

，

８３８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７．５８％

，与初始

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６３

，

１００

，

３２９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５

，

７７４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４９７．１１０９４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５

，

７７５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７

，

３２５

，

３２９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１

，

５４９

，

５００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０５９３６９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７４８．４８０２１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８９０

，

６６６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０％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９

，

１４１

，

１７２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７．５８％

。

综上，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

，

０３１

，

８３８

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７．５８％

，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战

略投资者签署的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战略投资者认股协

议》中的相关约定，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限（月）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５１７

，

８９９ ３７

，

６０８

，

２７７．２３ ２４

中国农垦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４

，

３７２

，

７６８ ２５

，

２３０

，

８７１．３６ ２４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８

，

２５０

，

５０５ ４７

，

６０５

，

４１３．８５ ２４

华泰孩子王家园

１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８９０

，

６６６ ６２

，

８３９

，

１４２．８２ １２

合计

３０

，

０３１

，

８３８ １７３

，

２８３

，

７０５．２６ －

华泰孩子王家园

１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是否为发

行人董监高、实际缴款金额与比例等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参与比例（

％

） 实际缴款金额（元） 是否为上市公司董监高

１

汪建国 董事长

２６．００ ３３

，

９７８

，

８６４．００

是

２

徐卫红 总经理

２０．８４ ２７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３

吴涛 副总经理

１０．００ １３

，

０６８

，

８０４．００

是

４

沈晖 副总经理

１３．１６ １７

，

１９３

，

９００．００

是

５

何辉 副总经理

１０．００ １３

，

０６８

，

８０４．００

是

６

李昌华 董事会秘书

４．００ ５

，

２２７

，

５２４．００

是

７

周震 助理总经理

４．００ ５

，

２２７

，

５２４．００

否

８

卢静 助理总经理

４．００ ５

，

２２７

，

５２４．００

否

９

周俊 助理总经理

４．００ ５

，

２２７

，

５２４．００

否

１０

王坚 助理总经理

４．００ ５

，

２２７

，

５２４．００

否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０

，

６８７

，

９９２．０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１

，

５０９

，

４４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８１

，

８０９

，

４８６．１１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０

，

０５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３１

，

１２８．８９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７

，

３２５

，

３２９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７３

，

０６７

，

１４８．３３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４

，

７３８

，

５６３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３５％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０

，

０５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２３１

，

１２８．８９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

为

０．０３６８％

。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下、网

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５１７

；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３９６

联系邮箱：

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发行人：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百普赛斯”、“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８２４

号文

予以注册决定。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百普赛斯”，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８０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１２．５０

元

／

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

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９４４

，

４６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

，

２４３

，

７５１

，

７５０．０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５

，

５４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６

，

２４８

，

２５０．００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５５

，

５４０

股，包销

金额为

６

，

２４８

，

２５０．００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

为

０．２７７７％

。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０

、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２

、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４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601615� � � � � �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2021-135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85,000.00万元到205,0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91,722.50万元到111,722.50

万元，同比增加98.33%到119.77%。

2. 公司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82,

000.00万元到202,0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94,668.94万元到114,668.94万元， 同比增加

108.40%到131.3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5,

000.00万元到205,0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91,722.50万元到111,722.50万元， 同比增加

98.33%到119.77%。

2. 公司预计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82,

000.00万元到202,0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94,668.94万元到114,668.94万元， 同比增加

108.40%到131.30%。

3.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277.5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87,331.06万元。

（二）每股收益：0.68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受以下因素的综合影响：

（一）主营业务的影响

1、2021年前三季度风电行业整体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公司在手订单增加，公司海上项目交付规

模和占比上升，使得公司营业收入有一定幅度增长；

2、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持有电站权益并网装机容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使得公司发电收入较去

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3、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因出售风电场项目，使得公司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有一定幅度增长。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无。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无。

（四）其他

无。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1日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食品”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2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2383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2,22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332.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8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7.20元/股。 根据《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12,646.43868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2.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99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77915701%。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0月1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

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

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9月30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3,797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29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 有2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9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3,76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264个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4,270,34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价格（元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1 蔡云霞 蔡云霞 0097165317 17.20 300

2 曹克坚 曹克坚 0280595308 17.20 300

3 陈国鹰 陈国鹰 0031479358 17.20 300

4 冯澄天 冯澄天 0153575606 17.20 300

5 冯学裕 冯学裕 0112414935 17.20 300

6 何明光 何明光 0133617988 17.20 300

7 何欣 何欣 4000660959 17.20 300

8 贺宏伟 贺宏伟 0136662186 17.20 300

9

江阴美纶纱业有限

公司

江阴美纶纱业有限

公司

0800102933 17.20 300

10

昆山市世名投资有

限公司

昆山市世名投资有

限公司

0800294196 17.20 300

11 李伟奇 李伟奇 0102251387 17.20 300

12 李小龙 李小龙 0142202885 17.20 300

13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

限公司

临海市永强投资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投

资账户

0800168440 17.20 300

14 卢伟荣 卢伟荣 0028227626 17.20 300

15 陆利华 陆利华 0213910744 17.20 300

16

深圳市澄天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澄天盛业投

资有限公司

0800339944 17.20 300

17 沈永健 沈永健 0218283374 17.20 300

18 王晓明 王晓明 0034966279 17.20 300

19 王泽龙 王泽龙 0211500161 17.20 300

20 肖玥 肖玥 0105596679 17.20 300

21 谢建强 谢建强 0129507603 17.20 300

22 谢建勇 谢建勇 0102560775 17.20 300

23 姚朔斌 姚朔斌 0103638321 17.20 300

24 于洪亮 于洪亮 0152875322 17.20 300

25 张秀 张秀 0032859014 17.20 300

26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

有限公司

0800328048 17.20 300

27 郑文宝 郑文宝 0052879283 17.20 300

28 钟耳顺 钟耳顺 0108681015 17.20 300

29 祖幼冬 祖幼冬 0000720285 17.20 3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

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 241, 640 29.08% 1, 126, 532 50.74% 0.00907294%

B类投资者 709, 800 16.62% 451, 906 20.36% 0.00636667%

C类投资者 2, 318, 900 54.30% 641, 562 28.90% 0.00276667%

合计 4, 270, 340 100.00% 2, 220, 000 100.00% 0.00519865%

注：类别中A类投资者指公募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保基金类投资者；B类投资者指年金和保险资金类投

资者；C类投资者指除A类和B类之外其他类型的投资者。 A、B、C类投资者有效申购股数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合计不为100%系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786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的同泰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

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邮箱地址：project_qdspecm@citics.com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1

日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食品”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2,2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2383 号文核准。 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

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0 月 11 日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根据《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室主持了青岛食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206

末“5”位数 23968、43968、63968、83968、03968、82167、32167

末“6”位数 810020、010020、210020、410020、610020、471547、971547

末“7”位数 1563845、3563845、5563845、7563845、9563845、2971277、5471277、7971277、0471277

末“8”位数 57402302

末“9”位数 160540096、08048142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青岛食品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39,96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

青岛食品 A 股股票。

发行人： 青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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